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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５８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２２

元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０９

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２５０

戚金兴

３ ００＊＊＊＊＊２５３

朱慧明

４ ００＊＊＊＊＊４０７

莫建华

５ ０１＊＊＊＊＊５２６

戚加奇

五

、

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杭州市庆春东路

３８

号

咨询联系人

：

李渊 李耿瑾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９８７７７１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６９８７７７９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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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星期二

）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具体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

现场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星期二

）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会议召开地点

：

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４．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进行投票表决

。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本次大会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可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

《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该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

《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

２．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该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

或

《

公司章程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该议案需要特别决议通过

。

四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

：

以现场

、

电话

、

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４

：

００

点之前送达或

传真到公司

）；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

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

（

万马电缆董事会办公室

）；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

１

）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

、

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

２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原件

）、

委托人身份证

、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

（

３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五

、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

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

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

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议案进行投票

，

多个议案须多笔委托

。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

投票代码

：

３６２２７６

投票简称

：

万马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

２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１００．００

元表示总议案

，

１．００

元表示议案一

，

２．００

元表示议案二

，

依次类推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

项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

“

总议案

”

进行投票

。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本次股

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格

总议案 下述全部两个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二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００

（

３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表决意见对应的

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投票举例

（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万马电缆

”

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２７６

万马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

，

对议案二投弃权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２７６

万马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２２７６

万马投票 买入

２．００

元

３

股

５．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

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

，

然后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已投票表决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

，

然后再对议案一至议案二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

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

１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注册

；

填写

“

姓名

”、“

证券账户号

”、“

身份证号

”

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

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

次日方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

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

，

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服务密码再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申请数字证书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 ／ 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 ／ ８３９９１１０１ ／ 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

（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

“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

２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

３

）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

投票查询

”

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

查询

。

六

、

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

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

３１１３０５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

６３７５５１９２

联系传真

：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联系人

：

王向亭

、

邵淑青

２．

会议费用

：

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

网络投票期间

，

如网络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

，

则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

特此公告

。

附

：

授权委托书样本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

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

本单位

）

承担

。

（

说明

：

对审议事项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只能选其一

，

多选

或未选择的

，

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 ）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

（

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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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2-015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以电子

邮件或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

并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上午以现场及结合通讯的方式

，

在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立

讯精密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名

，

实到董事

7

名

，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由王来春董事长主持

，

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以下事

项

，

并通过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更名

、

增营及减资的议案

》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更名

、

增营及减资的议

案

》，

同意将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

"

东莞立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

（

具体名称依工商部

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并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

同时同意将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

万元减资至人民币

8000

万元

。

具体信息参加公司

《

对外投资变更公告

》（

公告

编号

：

2012-018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出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出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同

意在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减资至人民币

8000

万元后

，

立讯精密以人民币约

2000

万元的价格

（

具体

金额依评估报告为基准双方协商

）

将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5%

的股权转让给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SPEEDTECH

（

HK

）

CO., LIMITED

。

具体信息参加公司

《

对外投资变更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2-018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终止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

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终止购买东莞展翊五金

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

立讯精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曾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

司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

同意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

器有限公司的资产

。

经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

双方一致同

意终止本次交易

。

具体信息参加公司

《

对外投资变更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18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同意

ICT-LANTO LIMITED

以不高于人民币

12100

万元的价格

（

具体金额依评估

报告为基准双方协商

）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具体信息参加公司

《

对外投资变更公

告

》（

公告编号

：

2012-018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收购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

与会董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收购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

同意立讯精密以人民

币

97,513,319.00

元的价格购买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55%

的股权

。

具体信息参加公司

《

对外投资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2-017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5月2日

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2-016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

日在公司

二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已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以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发出通知

。

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易立新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更名

、

增营及减资的议案

》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更名

、

增营及减资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出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出让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终止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

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全资子公司东莞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终止购买东莞展翊五金

电器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

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立讯精密收购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

与会监事同意通过

《

关于立讯精密收购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年5月2日

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2-017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

1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立讯精密

"

）

和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亚明电器

"

）

关于收购亚明电器持有的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源光电装

"

）

全部

55%

的股权

，

于

2012

年

4

月

9

日在立讯精密公司会议室签署了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并于

2012

年

4

月

9

日进行了立讯精密关于

签署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

，

公告编号为

2012-010

，

确定股权交易金额约为

0.98

亿元人民币

，

最终交易价格

依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数据作为基准由双方协商确定

（

详细参见立讯精密之前的公告披露信息

）。

2011

年

12

月

，

立讯精密透过源光电装分别委托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

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股权交易以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为基准分别出具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

。

依照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度

12

月

31

日出具编号为闽华兴所

（

2011

）

审字

A-182-2

号审计报告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源光电装总资产为

255,875,211.10

元人民币

，

净资产为

126,876,999.44

元人民币

，

营业收入

596,042,563.75

元人民币

，

利润总额为

34,229,717.83

元人民币

，

净利润为

25,336,937.61

元人民币

。

依照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度

1

月

19

日出具编号为闽中兴评字

（

2012

）

第

3018

号评估报告书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采用收益法评估

，

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

净资产

）

账面值为人民币

12,687.70

万元

，

调整后账面值为人民币

12,687.70

万元

，

评估值为人民币

18,492.22

万元

，

增值

5,804.52

万元

，

增值率

45.75%

；

采用资产基础法

（

成本法

）

评估

，

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

（

净资产

）

账面值为人民币

126,876,999.44

元

，

调整后账面值为人民币

126,876,999.44

元

，

评估值为人民币

162,222,652.92

元

，

增值

35,345,653.48

元

，

增值率

27.86%

。

本次评估确定以收益法评估值

18,492.22

万元人民币作为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

亚明电器拥有源光电

装

55%

的股权

，

依此计算亚明电器的股东权益价值约为

10,170.71

万元人民币

。

经双方多次协商

，

最终确定本

次交易股权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03

亿元人民币

。

由于源光电装除亚明电器以外的其他两位股东为境外法人

股东

，

操作流程和周期长

，

已超过立讯精密和亚明电器预设的在

2012

年第一季度内完成股权交割的计划

，

故

双方一致同意对交易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

调整交易价格

=

人民币

103,000,000.00

元

- A + B

其中

，

A

为根据源光电装的董事会决议应由源光电装分配给亚明电器的

2011

年度分红

，

即人民币

7,681,

731.00

元

；

B

为应归属于亚明电器的源光电装

2012

年第一季度的税后利润

，

目前初步估算为人民币

2,195,

050.00

元

（

最终依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审计报告之数据确定

，

若股权交割在

2012

年第三季度完成

，

则

B

为应归

属于亚明电器的源光电装

2012

年第一

、

二季度的税后总利润

）。

调整后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97,513,319.00

元

。

2012

年

5

月

2

日

，

立讯精密与亚明电器正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

（

2

）

针对本次股权收购项目之议案

，

立讯精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

日上午

10

点召开

，

审议并通过本次投资议案

，

共计

7

位董事参加

，

表决情况为

7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

，

经营合同和章程等具体条款经审批机构审批后实施

。

（

3

）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交易对象介绍

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为

1995

年

8

月

8

日在福建省南平市注册成立的法人公司

，

注册资本

：

18000

万

元人民币

，

注册号

：

350700400001379

，

注册地址

：

福建省南平市高新技术园区

，

企业类型为中外合资有限公

司

，

股东为新加坡源光亚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99.5%

）

和南平创新电器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0.5%

），

法定代表人

：

洪专才

，

公司经营范围

：

生产电子仪器

、

照明电器

、

电光源

、

灯具

、

灯杆

、

各类保险箱

、

锁

具

、

钢质家具

、

办公自动化设备及配件

、

电子设备

、

电子原材料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上述自产产品

，

照明工程

设计

、

制造与施工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1

）

出资方式

：

本次股权收购所需要的资金将由立讯精密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完成

。

（

2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源光电装为中外合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

注册号为

350100400004542

，

成立于

1993

年

6

月

17

日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

560

万美元

，

经营范围为

：

汽车电子装置制造

（

汽车发动机控制系统

、

车身电子控制系统等系列

）

及汽车组合线束

、

塑胶配件等零部件制造

。

源光电装现有的投资方为福建源光

亚明电器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55%

）、

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为

25%

）

和日本住友电装

株式会社

（

持股比例为

20%

）。

四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主要内容

（

一

）

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

1

、

亚明电器占有源光电装

55%

的股权

，

根据原合营公司章程规定

，

亚明电器应出资美元

308

万元

，

实际

出资美元

308

万元

。

现亚明电器将其占合营公司全部

55%

的股权以人民币

97,513,319.00

元

（

大写人民币玖仟

柒佰伍拾壹万元叁仟叁佰壹拾玖元

）

的交易价格转让给立讯精密

。

2

、

第一次付款

，

立讯精密应于

《

股权装让协议书

》

签订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交易价格的

20%

，

即

人民币

19,502,663.80

元

（

大写人民币壹仟玖佰伍拾万零贰仟陆佰陆拾叁元捌角

）。

第二次付款

，

当

(i)

立讯精密根据中国法律及章程等公司文件

，

就本次股权转让通过必要的外部及内部

审批

，

包括立讯精密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及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

(ii)

亚明电器提供其董事会同意本次股权

转让的董事会决议

、

亚明电器委派董事签字的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源光电装的董事会决议及亚明电器撤销

其委派的源光电装董事的撤销文件

，

(iii)

立讯精密与源光电装其他两位股东拟制完毕源光电装新的章程及

合资合同均完成后的

5

个工作日内

，

立讯精密应向亚明电器进行第二次付款

，

使第一次与第二次付款的总额

达到最终交易价格的

95%

。

第三次付款

，

在交割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最终交易价格或变更后的最终交易价格的

5%

。

（

二

）

亚明电器保证源光电装的其他两位股东

（

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司及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

社

）

对出售股权已放弃优先购买权

，

且亚明电器对出售股权拥有完全的处分权

，

保证出售股权未被设定抵

押

、

质押或留置

，

保证出售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

否则亚明电器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

律责任

。

（

三

）

双方承诺

，

除法律法规规定或为遵守有权机关的披露要求外

，

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

，

本协议任

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

双方的专业顾问除外

）

透露涉及本协议的存在

，

所有条款及条件

，

有关信息以及

本协议签署及履行过程中所知悉的其他方的商业秘密

。

若披露系因法律要求

，

包括任何其他相关的证券交

易所

、

监管机构

、

审查机构

、

政府机关或自律性组织

，

在法律许可的程度内

，

披露方将以所有的合理努力来对

所披露材料进行保密处理

。

双方对上述信息负有持续保密义务

，

不随本协议的终止而终止

。

（

四

）

违约责任

：

本协议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

，

以下每一件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

(a)

如果本协

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实质性义务或承诺

，

以致于其他方无法达到签署本协议的目的

；

(b)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陈述或保证在任何实质性方面不真实

、

不准确

、

不完整或具有

误导性

。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

。

（

五

）

争议解决方式

：

如果一方将该等争议

、

纠纷或索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意向通知其他方之后的六

十

(60)

天内未达成解决办法

，

则该等争议

、

纠纷或索赔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

（

"

仲裁

委员会

"

），

根据提交仲裁当时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通过仲裁加以解决

。

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

，

对双方具有

约束力

，

且双方同意受其约束并遵照其行事

。

仲裁费用及其裁决的执行费用

（

包括证人费用和合理的律师

费

）

应由败诉方支付

，

除非仲裁裁决另行决定

。

（

六

）

生效条件

：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

、

盖章

、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审批机关批准后生效

。

双方应于协议书

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

依照立讯精密

、

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司和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拟签署的经营合同和章程

，

针对董事会和经营机构相关规定为

：

合营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立讯精密委派

4

名

，

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司委派

2

名

，

日

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委派

1

名

，

董事长由立讯精密担任

，

副董事长

2

名

，

由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司和

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各任命一名

。

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

，

决定合资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

。

重大事项必须由董事会全体一致通过决定

，

其他事项一般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通过决定

。

合资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

，

负责合资公司日常管理工作

。

经营管理机构设立总经理

1

人

，

由立讯精密推

荐

，

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可以推荐副总经理

1

至

2

人

，

总经理

、

副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

，

任期

3

年

，

被继续任

命时可以连任

。

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会的各项决定

，

组织领导合资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

副总经理

协助总经理工作

。

有关合资公司的重要事项

，

由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共同商讨决定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

一

）

投资目的

、

影响及相关情况

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的现有股东包括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

、

马来西亚源光组合电线有限公

司

、

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

，

其中福建源光亚明电器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原新加坡上市公司

，

马来西亚源光

组合电线有限公司为马来西亚上市公司

，

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为世界

500

强企业

，

同时为世界第二大汽

车线束生产商

。

立讯精密参股福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

，

有利于立讯精密向国际优秀企业学习先进的国际管

理经验

。

源光电装原股东日本住友电装株式会社是汽车线束组装领域的领先者

，

技术实力很强

，

在行业中有较

高的影响力

。

若源光电装运转良好

，

则后续双方存在扩大合作的可能

。

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针对公司本次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均出具了关于公司收购福

建源光电装有限公司股权的相关意见

，

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源光电装

55%

的股权属于主营业务的投

资

，

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技术水平

，

提高经营效益

，

为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奠定基础

。

此次超募资金的使用履

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董事会

、

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

程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法规要求

。

本次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立讯精密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源光电装

55%

股权的事宜无异议

。

（

二

）

项目风险

1

、

单一客户的风险

源光电装的订单均来自日本住友电装

，

若行业景气度发生变化

，

或者客户的市场策略调整均有可能引

起公司业务波动

。

得益于合资公司多年良好的经营

，

特别是制造技术

、

品质管理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均得到

客人的认同

，

住友电装在公司经营规模上也承诺给予一定保障

。

2

、

合作双方经营管理思路不同的风险

立讯精密和源光电装在经营风格和管理方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

这可能对生产经营形成不利的影响

。

从立讯精密的角度看

，

我们更多的是向源光电装学习管理经验

，

在经营可控的情况下

，

不会去影响现有的

管理格局

。

（

三

）

项目效益

立讯精密收购源光电装

55%

的股权之后

，

合并报表利润将增加

。

源光电装

2010

年净利润约为

2100

万

元人民币

，

2011

年

1-11

月净利润约为

2500

万元人民币

，

经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成长性

。

公司将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

，

对具体投资项目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

，

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5月2日

证券代码：002475� � � �证券简称：立讯精密 公告编号：2012-018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对外投资事项

1

、

对外投资概述

本次由购买资产变更为购买股权项目情况如下

：

（

1

）

2011

年

8

月

3

日

，

立讯精密发布收购资产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31

），

确定由立讯精密或其全

资子公司收购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展翊

"

）

位于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委会吊八山地

段工业用地

、

地上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备

，

约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5

亿元

。

该项目将基本解决公司在华南

地区长期没有自有厂房的现实问题

，

并可以集中和吸收华南地区的制造产能

。

（

2

）

2011

年

9

月

9

日

，

立讯精密发布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33

）

与立讯

精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34

），

确定由立讯精密投资人民币

1.5

亿元设立东莞

市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莞立讯

"

），

并由东莞立讯出资购买东莞展翊的上述资产

。

东莞立讯

与东莞展翊于

2011

年

9

月

26

日签署厂房买卖合同

，

具体信息参见立讯精密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041

）。

（

3

）

经立讯精密与东莞展翊的投资方友好协商

，

双方一致同意拟终止东莞立讯与东莞展翊间的资产买

卖

，

将原资产买卖的形式变更为股权买卖的形式

；

同时投资主体也进行变更

，

即将东莞立讯购买东莞展翊

的资产模式变更为立讯精密的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购买东莞展翊的股权模式

。

该变更不

影响原项目的实施效果

，

无论是购买资产还是购买股权

，

立讯精密均可取得位于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委会

吊八山地段工业用地

、

地上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备的实际控制权

。

即

：

实施主体原为东莞立讯现变更为

ICT-LANTO LIMITED

；

实施方式由购买资产变更为购买股权

。

2

、

交易双方及标的的基本情况

ICT-LANTO LIMITED

为立讯精密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

其股权数量为

1000

万股

，

每股面值港币

1

元

，

ICT-LANTO LIMITED

现有的董事一名

，

由立讯精密副董事长王来胜先生担任

，

公司注册地址为

：

香港新界

沙田火炭山尾街

18-24

号沙田商业中心

2018

室

。

展群股份有限公司

（

COMPUCITY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

于

1997

年

4

月

1

日在英属维尔京

群岛注册成立

，

注册号码为

：

225074

，

董事长为陈林玉成

，

股东为余允平

（

持股比例

0.8930%

）、

陈林玉成

（

持

股比例

98.2140%

）

和陈奕台

（

持股比例

0.8930%

）。

展群股份有限公司与立讯精密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东莞展翊系由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展群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

，

公司性质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成

立于

1996

年

2

月

9

日

，

注册号为

441900400061844

，

法定代表人为余允平

，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港币

13926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生产和销售电脑机箱

、

电源供应器

、

鼠标器

、

音箱

、

纸箱

、

键盘

、

显示器

、

五金冲压制

品

，

产品内外销比例按批文执行

。

东莞展翊与立讯精密无任何关联关系

。

3

、

对外投资项目协议的主要内容

立讯精密的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与东莞展翊的母公司展群股份有限公司就转让东莞

展翊的股权事项拟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ICT-LANTO LIMITED

将自筹资金以不高于人民币

12100

万元的价

格

（

具体金额依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基准双方协商

）

购买东莞展翊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

。

本次项目实施的同时

，

东莞立讯将与东莞展翊就已签署的

《

厂房买卖合同

》

签订终止协议

，

双方同意提

前终止原合作方案

。

4.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1

）

东莞展翊成立于

1996

年

2

月

，

已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

目前停业已一年有余

。

因东莞展翊为外商独资

企业

，

其注销工作流程繁琐且周期过长

，

而东莞展翊的投资方展群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尽快回笼资产出让款

并结束该项目

，

经双方友好协商

，

一致同意将交易方式由东莞立讯购买资产变更为由立讯精密的全资子公

司购买股权的方式实施

；

同时有助于立讯精密

（

母公司

）

资金调度和安排

。

（

2

）

对公司的影响

：

上述变更并没有改变相关项目的实施目的和效果

，

故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

。

（

3

）

项目风险提示

：

针对本项目实施

，

实施方式由东莞立讯购买展翊资产变更为立讯精密的全资香港

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收购展翊的股权来实施

，

该项目模式下

，

东莞展翊存在或有负债的可能风险

。

目前立讯精密正在进行相关的尽职调查

，

并将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和评估

，

同时已拟定相应的法律条款防

范该风险的发生

。

5

、

保荐机构及相关单位发表意见情况

（

1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立讯精密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事宜进行核查后

，

认为本次超募资金项目变

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

有其必要性

。

同时立讯精密也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董事会

、

监事会及独立董

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符合

《

公司章程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本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

综上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立讯精密此次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事宜无异议

。

（

2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讯精密本次变更对外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及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法规要求

。

同时

，

本次变更对外

投资是合理的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

有利于加快调整优化产品和项目投资结构

，

推进公司高起点战略发

展

，

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变更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

变更均表示同意

。

（

3

）

监事会发表意见情况

监事会对与上述项目相关的议案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

均一致同意并通过了所涉议案

，

未提出任何

异议或保留意见

。

6

、

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7

、

其他

关于本项目进度等的相关具体事项

，

公司将依照项目的进度及时披露相关的信息

。

二

．

出售资产事项

1

、

交易概述

：

由合资投资新公司变更为出售现有子公司股权成立合资公司情况如下

：

2012

年

2

月

22

日

，

立讯精密发布投资意向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02

），

约定由立讯精密的香港全资子公

司

ICT-LANTO LIMITED

与台湾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宣德科技

"

）

或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共

同出资在中国大陆投资一家合营公司

，

合营公司由

ICT-LANTO LIMITED

控股

，

主要从事连接器的研发

、

生

产和销售

。

合营公司初定的投资规模为不超过美元

1600

万元

，

其中

ICT-LANTO LIMITED

投资总额不超出美

元

1200

万元

，

具体投资规模及相关事项由双方董事会讨论确定

。

现因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

立讯精密决定在确保上述项目达成其效果的前提下

，

对项目实施的具体方

案进行调整和变更

。

基于东莞立讯自成立后并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

，

为尽快促成与宣德科技的合作

，

经立讯精密与宣德科

技友好协商

，

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合作模式即由双方共同投资一家新公司变更为由立讯精密出售其全资子公

司东莞立讯的股权给宣德科技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

该变更不影响立讯精密与宣德科技既定的合作计划

和内容

，

反而有利于项目的尽快实施

。

首先

，

东莞立讯拟更名为

"

东莞立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

（

具体名称依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并根

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

然后

，

东莞立讯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

万元减资至人民币

8000

万元

；

最后

，

立讯精密拟将所持东莞立讯

25%

的股权以约人民币

2,000

万元的价格

（

具体金额依审计报告和

评估报告为基准双方协商

）

转让给宣德科技设在香港全资子公司

SPEEDTECH

（

HK

）

CO., LIMITED

。

2

、

交易双方及项目情况介绍

东莞立讯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

，

为立讯精密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号为

441900001171977

，

注册地址位于

东莞市清溪镇青皇村委会吊八山段厂房

A

栋

，

法定代表人为王来春

，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

万元

，

经营范围

为生产和销售

：

电线电缆

、

连接线

、

连接器

、

电脑周边设备

、

塑胶五金制品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SPEEDTECH (HK) CO., LIMITED

（

宣德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

，

为台

湾上市公司宣德科技股份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编号为

1718932

，

公司注册资本美金

400

万元

，

注册

地址

：

Room 501,5/F., Hing Yip Commercial Centre, 272-284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

SPEEDTECH (HK) CO., LIMITED

与立讯精密无任何关联关系

。

本次项目情况说明如下

：

项目原计划由立讯精密的香港全资子公司

ICT-LANTO LIMITED

与宣德科技或其全资

/

控股子公司

共同出资在中国大陆投资一家合营公司

，

因东莞立讯自成立后并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

，

为尽快促成与宣德

科技的合作

，

合资事宜改以东莞立讯为主体完成

。

具体项目内容进度为

：

首先进行企业名称变更

，

东莞立讯拟更名为

"

东莞立德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

（

具体

名称依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并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

然后

，

东莞立讯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000

万元减资至人民币

8000

万元

；

最后

，

立讯精密拟将所持东莞立讯

100%

股权中的

25%

股权以约人民币

2000

万元的价格

（

具体金额依审

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基准双方协商

）

转让给宣德科技设在香港全资子公司

SPEEDTECH

（

HK

）

CO., LIMIT鄄

ED

，

成立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东莞立讯的股权结构将变更为立讯精密持股比例为

75%

；

SPEEDTECH

（

HK

）

CO., LIMITED

持股比例为

25%

。

3.

涉及收购

、

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项目的实施

，

不涉及到标的公司的人员安置

、

土地租赁等情况

，

非关联交易

。

4

、

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基于东莞立讯自成立后并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

，

为尽快促成与宣德科技的合作

，

经立讯精密与宣德科

技友好协商

，

双方一致同意将原合作模式即由双方共同投资一家新公司变更为由立讯精密出售其全资子公

司东莞立讯的股权给宣德科技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

该变更不影响立讯精密与宣德科技既定的合作计划

和内容

，

反而有利于项目的尽快实施

。

鉴于购买东莞展翊资产项目的实施主体拟变更为

ICT-LANTO LIMITED

，

东莞立讯设立目的已不存在

，

故将东莞立讯确定为立讯精密与宣德科技的合资主体

，

并对东莞立讯进行减资已达到双方确定的投资规

模

；

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立讯精密

（

母公司

）

资金调度和安排

。

上述变更并没有改变相关项目的实施目的和效果

，

故不会对公司造成实质性影响

。

立讯精密和宣德科技两个企业在经营风格

、

企业文化

、

管理方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

双方合作之后

需要一定阶段的磨合

，

若双方不能较快实现管理和文化融合

，

则可能对经营形成不利的影响

。

如何形成有

效的分工合作尚有待时间考验

。

5

、

保荐机构及相关单位发表意见情况

（

1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意见情况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立讯精密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事宜进行核查后

，

认为本次超募资金项目变更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

有其必要性

。

同时立讯精密也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董事会

、

监事会及独立董事

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

符合

《

公司章程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本

次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

综上

，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立讯精密此次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事宜无异议

。

（

2

）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讯精密本次变更对外投资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及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

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等相关法规要求

。

同时

，

本次变更对外

投资是合理的

，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

有利于加快调整优化产品和项目投资结构

，

推进公司高起点战略发

展

，

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变更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对该项

变更均表示同意

。

（

3

）

监事会发表意见情况

监事会对与上述项目相关的议案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

均一致同意并通过了所涉议案

，

未提出任何

异议或保留意见

。

6

、

是否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7

、

其他

关于本项目进度等的相关具体事项

，

公司将依照项目的进度及时披露相关的信息

。

特此公告

。

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5月2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2－023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4

月

6

日披露了

《

关于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

》（

2012－016

号

），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

公司股票已于

2012

年

4

月

6

日开市起停牌

，

并分别于

4

月

13

日

、

4

月

20

日和

4

月

27

日发布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

停牌期间

，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多个

方面和多项工作

，

目前尚未全部完成

，

因此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延期至

2012

年

5

月

28

日复牌并披露符合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要求的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

。

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

请投资者关注

。

公

司披露的信息

，

以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发布的公告及

相关内容为准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436� � �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12-05-012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发布了

《

关于子公司兴森快捷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1-

10-041

）。

该项收购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以色列公民

KREMER BENJAMIN SHIMON

所控制的

Aviv

PCB & Technologies Limited

公司

（

以色列公司

）、

Fineline GMBH

公司

（

德国公司

）、

Fineline Asia Limited

公司

（

香港公司

）

和

Fineline LLC

公司

（

俄罗斯公司

）

注入到目标公司

Fineline Global PTE Ltd.

（

新加坡公司

）

中

。

本公司已经聘请了香港金杜律师事务所作为总法律顾问负责对各个公司的法律尽职调查及监督资产注

入的工作

。

根据

2011

年

10

月

29

日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中约定的自协议签署

6

个月之内完成

，

如未能完成

，

在双方同意下可延期完成

。

因此次资产注入涉及到多个国家

，

且各个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均不相同

，

收购事

宜在

6

个月到期后无法完成

。

现经双方协商同意资产注入

、

董事会审议

、

签订正式收购协议等相关事宜延期至

五月份完成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 5月3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2-021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12

），

披露了本公司为

"

小洋山港

区配套开发海堤一期工程新隔堤工程

C2

标

"

的中标单位

，

中标金额为人民币贰亿零陆佰柒拾陆万元整

（

206,760,000.00

元

）。

公司近日与浙江浙能洋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正式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

，

合同编号

：

浙能洋山

-055/

2012-

施工

。

一

、

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

该项目的业主方

：

浙江浙能洋山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

：

五亿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人

：

童亚辉

。

经营范围

：

海域围垦

、

海域及土地投资开发经营

；

项目投资开发及相关业务经营

。

注册地址

：

嵊泗县菜园镇沙河路

278

号

6

楼

。

成立时间

：

2009

年

12

月

。

2

、

该项目承包方式

：

施工总承包模式

。

3

、

该项目的工程工期

：

729

日历天

。

4

、

2011

年度

，

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

5

、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二

、

合同主要内容

1

、

合同金额

：

暂定人民币

206,760,000.00

元

。

2

、

工程承包范围

：

小洋山围垦一期工程的新隔堤工程

（

3

号堤

）

K1+800～K3+539

段及为完成

C2

标施工的

临时工程

。

3

、

结算方式

：

工程进度款按月工程进度的

92%

进行支付

，

在工程完工验收前

，

进度款累计支付不超过

应付合同款的

85%

；

竣工结算审计完成后

14

天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

，

剩余

5%

作为质保金

，

在保修期结束

后

14

天内支付

。

4

、

合同签署生效日期

：

2012

年

5

月

3

日

。

5

、

履行期限

：

监理人发出开工令的日期起计

，

工程工期

729

日历天

。

6

、

违约责任

：

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

三

、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

该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15.90%

，

合同的履行将对本年度及未来两个会计年

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

2

、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

四

、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工程承包项目

，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

浙江浙能洋山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

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五

、

备查文件

《

小洋山围垦一期工程新隔堤工程

（

C2

标

）

施工合同

》

特此公告

。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2012-035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于近日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

，

合计金额为

42.43

亿元人民币

，

具体

情况如下

：

1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济南轨

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

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

哈

尔滨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人民币

41.69

亿元的货车销售合

同

，

该批车辆将在

2012

年内交付完毕

。

2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太西煤集团民勤金阿铁路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总金额为人民币

7,360

万元的货车销售合同

，

该批车辆将在

2012

年内交付完毕

。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4.75%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2012-016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开披露

。

为

方便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内容及经营管理情况

，

公司决定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

，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时间

：

2012

年

5

月

9

日

（

星期三

）

15

：

00-17

：

00

二

、

方式

：

网络远程方式

，

投资者可登陆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

）

参与本次说明会

。

三

、

出席人员

：

公司董事长张广慧先生

、

公司总经理侯巍先生

、

公司财务总监汤建雄先生

、

公司董事会秘

书王怡里先生

、

公司独立董事容和平先生

、

保荐代表人邵向辉先生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5月3日


